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小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推行委員會 

第 3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15 時 00 分 

二、地點：會議室 

三、主席：郭昇欣校長 

四、記錄：李志銘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本校教師  10 人 

  （二）家長代表  0 人 

六、主席報告：無 

     

七.業務單位報告： 

1.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與臨時動議報告。如附件 1 

2. 本學期學障提報 8 人， 除 1-1(楊 0 諺) ，1-3(陳 0 臻)經測驗後，改送智能障礙，於

下次提報一般區間.其餘 6 人皆已於 4/18 日，通過送件資格審查。 

3. 普特帄台的研習，本校國小部及帅兒園部共 18 位導師，已全數完成並通過局端檢

核。 
4. 113 學年有 4 位特教新生。另 一、三、五年級之特教生新編班工作，經行政與學年

導師與特教師協調會議後，學生導師已分案完畢。如附件 2 

4.本校鑑輔會鑑定通過的正式特教生，112 學年度的 IEP 期末檢討暨 113 年度的 IEP 

  擬定會議，已個別於 6 月 10 日~6 月 28 日召開完畢。 

5. 112 學年度特教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況檢討會報告 

6. 112 學年特殊教育學生家庭支援服務計畫執行情況報告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追認 113 學年度本校學生報名參與各類型資優班入班鑑定。 

【說  明】本校 2-2 陳○涵、2-2 陳○婷、2-2 林○騏、2-2 羅○芹、2-3 黃○琳、2-4

歐○均、2-4 林○霖、4-4c 黃○珉，等 8 人報考一般資優班，依規定須由學校特推會

同意後，始可前往報名應試，先前暫由特推會執行秘書林益弘主任先行審核通過。再

由特推會追認通過，請委員討論。  如附件 3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審議 113 學年度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劃彙整表（Ｃ6-3）。 

【說  明】參見附件 4 ，請委員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三】審議 113 學年度學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特教班)（A-03）。 
【說  明】如附件 5 ，請委員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四】審議 113 學年度 IEP。 
【說  明】參見特教學生 IEP 資料，請委員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五】審議特教教師一對一排課情形。 
【說  明】春秀老師：三年級陳○筠 2 節─國語  (因程度問題 )       

          志銘老師：一年級王○荃每週 1 節─特需(社會技巧)   

          欣怡老師：1.五年級江○宇每週 3 節--國語 (因程度問題) 

                    2.四年級蔡○呈每週 1 節─特需(社會技巧)   

【決  議】通過。 

【案由六】審議修正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小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 

【說  明】依據臺南市政府 100年 11 月 14 日府法規字第 1000870819A 號令發布臺南 

       市政府 113 年 4 月 9 日府法規字第 1130505147A 號令修正「臺南市高級中等以 

       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高

級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決  議】通過。 

【案由七】有關帅兒園兒童篩檢敘獎案，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3 年 3 月 22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30422037 號園內篩檢總人數 65

人，對實際執行初篩作業者每篩 15 人核予嘉獎一次，112 學年敘獎人員有

戴菀瑱、簡瑞萍、施莉真、李安妮 

【決  議】通過。 

 

【案由八】審查 113 學年度帅兒園，依規定特教學生折抵減收新生人數，請討論。 
【說  明】依「臺南市 113 學年度公立帅兒園新生入園注意事項」減收安置原則，帅

兒園舊生直升特教生 3 人(楊○穎、林○睿、曾○睿)、市內轉學新生 2 人(鄭

○萍、許○睿)，檢核園內教育資源並經綜合評估依後，為保障特殊帅兒接

受特殊教育的服務品質，擬減收 10 位招生名額。 

【決  議】通過。 

 
【案由九】審議 113 學年度帅兒園身心障礙帅兒編班名單 

【說  明】依據台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帅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帅兒就讀普通班教

學輔導辦法(113.6.6 修正)，113 學年度帅兒園特殊生於 5/14 編班會議考量

特生需求與班級狀態完成編班。(天鵝班：楊○穎、鄭○萍；綿羊班：林○

睿；蝴蝶班：許○睿) 

【決  議】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